
　　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

雷 　 磊 

内容提要：目前国内法理学界对于法律规范的研究要远远超过法律概念，一个重要

原因或许在于受到 “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的影响。其中强规范主义立场认为，法

律概念没有自身意义和语义所指，完全由包含它们的法律规范来决定甚至穷尽。对

此可从性质论与功能论两方面进行反驳。在一般意义上，概念是对象的属性在观念

中的呈现，是思维的工具，无法被还原为语词，也不由语言层面的规范来决定和穷

尽。在法律语境中，法律概念的语义所指是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事实，纯粹规范

上的推论分析无法赋予其意义。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发挥着首要功能，很多时候

需要由解释者对法律概念的语义进行确证或具体化。特定法律概念是引发特定法律

后果的前提，法律概念的语义构成目的论证的界限，有时也会对后者施加论证负

担。因此，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思维和推理的根本环节。法

理学界需要加强对于以法律概念为中心的一般法学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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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背景、术语与主题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理论活动中，概念都是人们进行清晰思考和对象认知的必要
工具，对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而言同样如此。在法理学教科书中，法律概念一般被与法

律规范并列为 “法的要素”之一。〔１〕各个部门法理论的体系化构造，也往往是从本部门的

基本概念入手的，如民法中的 “法律行为”、刑法中的 “犯罪”与 “刑罚”、行政法中的

“行政行为”与 “行政关系”等。尽管如此，目前国内法理学界对于法律规范的关注度和研

究的深度却要远远超过法律概念。相比于前者，后者的基本问题在法理论上基本没有得到

整体上的澄清。对于 “法律概念”的既有一般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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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构造问题，尤其是与类型、价值判断之间的关系；〔２〕二是法学中法律概念分析的性

质与方法；〔３〕三是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问题。〔４〕偶尔也有关于法律概念之特征〔５〕或

意义〔６〕的个别论述。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推进了我们关于法律概念的理解，但后者迄今依

然缺乏一种整体上的理论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 “法律概念”（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ｉｍＲｅｃｈｔ）不同于法理

论中经常运用的 “法概念”（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ｌａｗ，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尽管在有的中文文献中并没

有区分这两种表述。无可置疑，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法概念的问题，即 “法是什么”；〔７〕

而法律概念涉及的是那些具有法律意义、在法律活动中得以适用的具体概念，如公民、所

有权、死刑等。同时，本文所谓的 “法律概念”是在广义上而非在狭义上来使用的。狭义

上的法律概念指的是为法律和法学所独有、具有特定之法律意义的概念，如无因管理、紧

急避险。而广义上的法律概念指的则是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它既包括狭义上的法律

概念或者说专门概念，也包括其他可能起源于日常生活但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如自然人、

财产。有学者将它们分别称为首要概念与次要概念，〔８〕或者真正的法律概念 （或 “专业法

律概念”、〔９〕“纯法律概念”〔１０〕）与法律上相关的概念。〔１１〕本文认为没有理由从一开始就

将后一类概念排除在外。相反，一种关于法律概念的一般法理论研究应当同时关注这两类

概念，并成为它们的共同基础，否则就将割裂法律概念论与一般概念论之间的联系。因此，

“法律概念”应被理解为在法律和法学活动中所使用的一切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１２〕

　　在此基础上，关于 “法律概念”的一般法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四个层面： （１）性质论，

即法律概念究竟是什么；（２）类型论，即法律概念可以被分为哪些类别；（３）体系—结构

论，即不同类型之法律概念是否能，以及如果能的话以何种方式被构造为一个有序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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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陈金钊：《论法律概念》，《学习与探索》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吴丙新：《法律概念的生成》，《河南省政法
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吴丙新：《论法律概念———一个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期。
例如，邱昭继：《法学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方法》，《法律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６期；刘叶深：《法律概念分析的性质》，
《法律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朱振：《什么是分析法学的概念分析？》，《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例如，尹建国：《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说明理由》，《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蔡琳：《不确定法律概
念的法律解释———基于 “甘露案”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６期。对此行政法学者也尤为关
注，如王贵松：《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具体化》，《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６年第 １期；王天华：《行政法上
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中国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参见张静：《论法律概念的特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参见吴丙新：《法律概念与法治———兼为概念法学辩护》，《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 ４
期；蒋德海：《法律概念和正义———试论法律概念的方法论意义》，《东方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Ｖｇｌ．ＳｔｅｆａｎＫｉｒｓｔ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２０１０，Ｓ．６２；
Ｄｉｅｔ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Ｃ．Ｈ．Ｂｅｃｋ，２０１３，Ｓ．１７．
Ｖｇｌ．ＲｏｌｆＷａｎｋ，Ｄｉｅ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Ｍüｎｃｈｅｎ：Ｃ．Ｈ．Ｂｅｃｋ’ｓｃｈｅＶｅｒｌａｇｓｂｕｃｈ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１９８５，Ｓ．５．
ＫａｒｌＬａｒｅｎｚ，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ｌｅｈｒｅ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６．Ａｕｆｌ．，Ｂｅｒｌｉｎｕ．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１，Ｓ．２２６．
ＪｏｓｅｆＥｓｓ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ｄ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ｆｉｋｔｉｏｎｅｎ，２．Ａｕｆｌ．，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６９，Ｓ．１０８．
ＧｕｓｔａｖＲａｄｂｒｕｃｈ，Ｒｅｃｈｔ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６．Ａｕｆｌ．，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ｏｅｈｌｅｒ，１９６３，Ｓ．２１９ｆ．
类似的观点，参见 ＫａｒｌＥｎｇｉｓｃｈ，Ｄｉ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ｔ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ｉｎＭｕｒａｄＦｅｒｉｄ（Ｈｒｓｇ．），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Ｌａｎｄｅｓｒｅｆｅｒａｔｅ
ｚｕｍ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ＫｏｎｇｒｅβｆüｒＲｅｃｈｔｓ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ｕｎｇｉｎＢｒüｓｓｅｌ，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１９５８，Ｓ．５９．恩吉施只
提到了 “现行法条中使用的概念”，没有提到 “法学”。在本文看来，就特定国家的法律体系而言，不排除现

行法中没有规定却在法教义学中通行某些法律概念的可能。对于法律概念的广义界定，有助于同时把握两者。



（４）功能论，即法律概念在法律活动、尤其是在法律推理活动中的作用。这四个方面当然
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第２和第３方面，因为划分类型的依据往往预设着构造体系的
方式。但本文并不想对法律概念的所有理论层面依次进行教科书式的铺陈，而是打算集中

讨论性质论和功能论两个层面。分类标准往往受制于区分的角度和目的，基于角度和目的

的多样性，法律概念的分类从逻辑上讲几乎是无限的。〔１３〕法律概念的体系结构问题则十分

复杂且本身存疑，需要另行处理。〔１４〕而不论持何种分类标准和体系观，法律概念的性质论

和功能论都是任何相关的法理论回避不了的问题。本文将以对一个问题的回答来串联起这

两个层面：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在当代法理论的语境中，这个问题也可以被转换为：在

法律 （法律推理）活动中，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是什么？之所以有此转换，是因为

在当代法理论研究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倾向，那就是通常以 “规范”作为理解法律现象的

基本范畴。几乎可以说，大多数学者都或明或暗地将 “法律规范”作为法律最基本的构成

单位。〔１５〕这恐怕也是法理学界目前对于法律规范与法律概念的关注度不成比例的一个重要

原因。

　　德国法哲学家冯·德尔·普佛尔滕把这种将法的一切要素都还原为法律规范的做法，
称为 “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１６〕假如这种做法能够成立，那么就意味着法律概念至多只

是相关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法律概念的意义可以由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决定。换言之，它

们并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这对于法律实践而言就意味着：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时很大

程度上可以随意选择概念，而司法裁判可以回避对概念的理解而径直适用规范得出结果。

假如法理论将基本概念及其体系化作为核心任务之一，它对于法律实践的重要性也将大大

降低。对于中国这样一边继受西方法制、一边竭力保留本土特色的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

一方面可以绕开对相关法律概念的研究去简单移植西方的法律规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创

制自己的规范时任意塑造独特的概念。这种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真的能成立吗？我们先从

丹麦法学家阿尔夫·罗斯的一篇论文切入，厘清 “规范主义”的具体主张，接着分别从性

质论和功能论的层面对此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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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一种分类，即描述性概念、评价性概念与论断性概念，就是根据概念与事实之间的不同关系所作的

分类 （参见 ［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 ９页以
下）。一种不那么常见的分类，即具有法律陈述功能的概念和具有法学操作功能的概念，则是根据概念的功能

所作的分类 （Ｓｅｅ?ｋｅＦｒｎｂｅｒ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ａａｐＨａｇｅｕｎｄＤｉｅｔ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
（ｅｄ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Ｌａｗ，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ｐ．２ｆｆ．）。
某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之中，能否形成法律概念的体系本身就是有疑问的。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才能去

进一步回答这一体系具有何种结构的问题。在法律思想史上，对第一个问题提出肯定回答并对第二个问题给

出了最严密之规划的，无疑是概念法学的 “概念金字塔”。然而，随着 “法律公理体系”的破碎 （参见舒国

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 ３期，第 ３页以下），第一个问题就遭到了否定，遑论
第二个问题了。站在 “规范主义”的立场上，或许也有论者认为，法律概念的体系尽管存在，却不是个真正

的问题，因为特定法律概念是由包含该概念的法律规范来决定的，法律概念的体系也就是相关法律规范的体

系：如果法律体系呈现为 “宪法规范— （狭义）法律规范—裁判规范”的阶层构造，那么法律概念也将呈现

为 “宪法概念— （狭义）法律概念—裁判概念”的阶层构造。这是错误的。在对 “法律概念”进行广义理解

的前提下，某个概念既可以出现在宪法规范中，也可以出现在其他规范中。法律概念的体系 （假如有的话）

可能会更多受到不同概念在内涵上的蕴含关系 （属、种）的影响，而非受规范体系的影响，两者是不同的。

Ｓｅｅｅｇ．，ＭａｎｕｅｌＡｔｉｅｎｚａａｎｄＪｕａｎＲｕｉｚＭａｎｅｒｏ，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８，ｐ．ＸＩ．
Ｖｇｌ．Ｄｉｅｔ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üｂ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ｉｍＲｅｃｈｔ，９８ＡＲＳＰ４４０（２０１２）．



一、法律概念无足轻重？从 “图图”切入

　　在对待规范与概念的关系上，“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可以进一步被区分为两种不同的
立场：弱规范主义立场和强规范主义立场。弱规范主义立场的代表是弗雷格。由他最先提

出的 “语境原则”认为，语句或命题的意义决定着这些语句所包含之语词的意义，〔１７〕换句

话说，规范的意义决定了它所包含的概念的意义。强规范主义立场的代表是罗斯。在他看

来，规范不仅决定着、甚至穷尽了它所包含的概念的意义。相比而言，弱规范主义立场尽

管否认概念的独立性，但毕竟还承认概念具有意义，而强规范主义立场根本就否认概念本

身具有意义和语义所指。我们将以强规范主义立场作为主要的考察和回应对象，并在回应

过程中顺带处理弱规范主义立场。

　　在１９５８年发表于 《哈佛法律评论》的一篇著名论文 “图图”（ＴＴ）中，〔１８〕罗斯转
述了一则由人类学家描述的故事：在南太平洋的某个岛屿上生活着一个原始部落，原住民

们有一种信奉 “图图”的信仰。如果有人触犯了特定的禁忌，如与他的岳母碰面、杀死被

奉为图腾的动物或者吃了首领的食物，就会被这个部落的人说成是 “图图”。没有人能说清

“图图”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只是认为它类似于某种附在那个有罪之人身上的危险力量或传

染病，它会将灾难降临到整个部落。因此，成为 “图图”的人必须要经受一种特殊的净化

仪式的洗礼。罗斯认为，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概念与语句都有语义所指。语义所指是某个概

念、语句所指向的事态，它依赖于共同体中流行的语言用法。在罗斯看来，如果去掉附加

在其上的迷信色彩，“图图”这个概念是没有任何意义和语义所指的。根据上面所说，在那

个原始部落的语言用法中，与 “图图”这个概念有关的无非是如下两类宣称 （为了简化问

题，这里仅以 “吃了首领的食物”这一情形为例）：

　　（１）假如某人吃了首领的食物，那么他就是图图。
　　（２）假如某人是图图，那么他就应当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

　　很显然，无论 “图图”意味着什么，甚至它没有任何意义，当将这两个宣称放在一起

并运用普通逻辑规则进行推导时，就会得出如下这个结论：

　　　　（３）假如某人吃了首领的食物，那么他就应当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

　　这个推导结果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它是一种简单的表达技术：“如果 ｘ＝ｙ且 ｙ＝ｚ，那
么 ｘ＝ｚ”。无论作为中项的 “ｙ”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它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推导依然是成
立的。〔１９〕当然，尽管 “图图”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运用这个概念的语句却不能任意去塑

造，它们必须依照流行的语言用法由特定的事态来引发。“Ｎ．Ｎ．是图图”这个语句就与两
个事态之间具有特定的语义关联：事态１是 Ｎ．Ｎ．与他的岳母碰面、杀死被奉为图腾的动物或
者吃了首领的食物；事态２是某个有效的规范要求将净化仪式适用于 Ｎ．Ｎ．，所以，“Ｎ．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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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ｋ，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８７，Ｓ．９２．
这篇文章最初载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的一本丹麦语的祝寿文集之中 （Ｏ．Ａ．ＢｏｒｕｍａｎｄＫ．Ｉｌｌｕｍ（ｅｄｓ．），Ｆｅｓｔｓｋｒｉｆｔｔｉｌ
ＨｅｎｒｙＵｓｓｉｎｇ，Ｋｂｅｎｈａｖｎ：Ｊｕｒｉｓｔｆｏｒｂｕｎｄｅｔ，１９５１）。
ＳｅｅＡｌｆＲｏｓｓ，ＴＴ，７０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Ｒｅｖ．８１３－８１４（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图图”这个语句的语义所指就是这两个事态。换言之，要证实 “Ｎ．Ｎ．是图图”，就要证明
要么事态１存在，要么事态２存在。选哪个是无所谓的，因为在这个部落的人看来，这两个
事态总是彼此联结在一起的。我们可以说 “Ｎ．Ｎ．是图图，因为他吃了首领的食物”，也可
以说 “Ｎ．Ｎ．是图图，因为净化仪式的规范可适用于他”。后一个语句也可以被替换为 “净

化仪式的规范可适用于 Ｎ．Ｎ．，因为他是图图”。可见，“Ｎ．Ｎ．是图图”的语义所指就是由
流行的语言用法所确定的上述两种事态，而 “图图”这个概念本身没有独立的语义所指，

它不外乎是一种 “幻觉”，它的作用仅在于它是一种表达技术。〔２０〕设想如果没有 “图图”

这个词，这个部落就得累赘地使用三个具有同样结果 （应当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的宣称，

而有了这个词就可以大大简化语句的表达。

　　在罗斯看来，在法律中充斥着 “图图”式的术语，如 “权利” “义务”等。这些术语

是人类文明早期的古老遗产。例如，在原始的思维中，人们会相信 “权利”是一种无形的

力量，一种位于权利对象内部但看不见的支配力，一种彰显在判决与执行中的力量。但其

实，它不过是处于构成条件的法律事实与受条件限制的法律后果之间的一种中介性工具或

因果联系的一环，它旨在促发法律后果或者说为之提供基础。〔２１〕例如，从 （１）“假如某人
ｘ合法地购买了某物 ｙ，ｘ对 ｙ就拥有所有权”和 （２）“假如 ｘ对 ｙ拥有所有权，ｘ就有权使
用 ｙ”，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 （３） “假如某人 ｘ合法地购买了某物 ｙ，ｘ就有权使用 ｙ”。
“所有权”这个术语在这里所起到的作用就像 “图图”一样，是为了将 “合法购买”与

“有权使用”联系起来。萨托尔将此称为 “中介性法律概念”。这类术语拥有的只是推论性

意义，因为它们的意义是从使用这类术语的语句的关联脉络中推导出来的，并没有现实的

所指，或者说，它们的意义完全为法律事实与法律后果之间的推论关联所决定和穷尽。〔２２〕

与 “图图”一样，“所有权”是一种简化表达的技术。当然，在法律体系中，这类术语还能

起到 “图图”所没有的功能，即呈现体系性秩序。ｘ获得对 ｙ之所有权的方式不只有 “购

买”一种，也包括 “继承”“发现无主物”等。ｘ对 ｙ行使所有权的方式也不只有 “使用”

一途，还有 “处分”“收益”等，甚至包括 “对于因 ｙ造成的损害负责”这样的义务性后
果。如果离开 “所有权”这个术语，法律体系就必须将每种行为与每种后果分别表达为一

个规范，这不仅十分繁琐，而且无法看出这些规范之间的联系。为了更直观地展现这一点，

可以将不使用 “所有权”这个术语的情形和使用它的情形展现为如图１和图２。
　　可见，“所有权”这一概念的使用大大减少了法律规范的数量，并展现出了不同法律事
实与法律后果间的体系性关联。罗斯认为，“法律思维的任务正在于以这样的方式来对法律

规则作概念化处理，即它们可以被还原为体系性秩序，并借此尽可能清晰和方便地说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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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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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１９〕，ＡｌｆＲｏｓｓ文，第８１７页。
同上文，第８１８页。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Ｓａｒ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ＪａａｐＨａｇｅｕｎｄＤｉｅｔ
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ｅｄ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Ｌａｗ，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９，ｐｐ．３５－４１．与罗斯的主张不同，萨托
尔认为，“所有权”这样的术语还是有意义的，它与推论关联是对相同内容的不同方式的表达。人们可以将

使用术语 ｔ的理论 Ｔ１转变为不使用术语 ｔ但与 Ｔ１具有相同意涵的理论 Ｔ２，这并不能证明 ｔ就是无意义的，而
只能证明，人们可以等值的不同方式来对特定领域作概念化处理。问题只在于哪种方式更简洁、更优雅，对

于特定研究而言更有帮助 （同上文，第４１页，脚注１１）。但笔者实在难以看出，萨托尔所说的 “意义”究竟

何在。罗斯所说的意义指的是，除了法律规范和推论关联之外的独立意义，萨托尔并没有超出这一范围。除

非将概念化处理的 “方式”也理解成 “意义”，但显然这并不切题。



图１　不使用 “所有权”的情形 图２　使用 “所有权”的情形

行法”。〔２３〕这一点可以借助于法律概念这一表达技术来达成。法律科学要承担的就是这种

简化表达的任务，这一任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前科学的思维所预先实现了。特定权利

的观念在不同社会的早期被塑造，而体系性简化的任务也可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也是

为什么不同法律体系关于权利范畴的理解有所不同的原因。但是，“权利”观念的差别并不

反映其功能的差别。总之，法律语言中所使用的 “所有权” “请求权”以及其他术语，与

“图图”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本身是没有意义、语义所指的语词，只是作为一种服务于体

系性目的的表达技术来使用。如果愿意，甚至可以将上述三段论推理中的 “所有权”替换

为 “旧奶酪”，结论依然可以成立。〔２４〕

　　从罗斯关于法律概念的理解中，可以推出如下两个互有联系的论点：第一，法律概念
是没有自身意义和语义所指的 “傀儡”，它们只是呈现语言的实体，只具有简化表达的功

能；第二，法律概念完全由包含它们的法律规范来决定和穷尽。它们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

旨在将包含它们的不同命题联系起来，或者说将它们所指涉的不同事态 （法律事实与法律

后果）联系起来，而方式是作为中项被 “对消掉”。上述第一个论点涉及对法律概念之性质

的理论，我们将通过阐明 “概念”和 “法律概念”的性质来证明它是错的；第二个论点涉

及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的功能，将在第四部分进行回答。

二、概念的性质

　　 （一）四种观点

　　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预设了一种对于 “概念”的根本性理解。为了对它进行回应，必须首先来

探讨 “概念”的性质。在学说史中，对于 “概念是什么”问题，存在着四种观点：〔２５〕（１）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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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９〕，ＡｌｆＲｏｓｓ文，第８１９页。
同上文，第８２１页，第８２３页。替换后的三段论：（１）假如某人ｘ合法地购买了某物ｙ，ｘ对ｙ就拥有旧奶酪；
（２）假如 ｘ对 ｙ拥有旧奶酪，ｘ就有权使用 ｙ；（３）假如某人 ｘ合法地购买了某物 ｙ，ｘ就有权使用 ｙ。
参见前引 〔１６〕，Ｄｉｅｔ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文，第４４２页以下。意大利法学家马西莫·拉多里提出了另一种关于
“意义”的四分法：（１）想法论：语词或语句的意义是发送者或言说者所联结于这一语词或语句之上的理念
或精神念想。（２）证实论：语词的意义完全可从其证实方法中推导出来。如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就认为，为了
确认语句的意义，必须有证实这一语句的特定方法。（３）行为主义论：语词或语句的意义是语言信息的接收
者的反应，或者是作出这种反映的能力。（４）使用论：语词的意义在于它的使用 （参见 ＭａｓｓｉｍｏＬａＴｏｒｒｅ，Ｂｅ
ｄｅｕｔｕｎｇ，Ｎｏｒｍ，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ｚｕ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ｋｅｉｎｅｒ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２２Ｒｅｃｈｔ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３０７－３０８，１９９１）。本文之所以没有采纳这种分类法，是因为：想法论其实就是理念论，证实论也不过
是唯实论的一种说法。行为主义和使用论都可以被归为唯名论，它们只不过一个侧重于语言的接收者，一个

侧重于语言的使用者而已。而对于本文最重要的 “观念论”，拉多里的四分法却没有涵盖。



论，将概念理解为一种客观实体，它独立于其他自然的或社会的非概念性实体，如独立于

自然物质或社会制度。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为柏拉图。（２）唯实论，将概念理解为其他自
然或社会实体的属性，概念被认为是主谓语句中的谓词或概念词的所指或者说意涵，或者

这些谓词或概念词的意义。此间的代表有弗雷格和卡尔纳普。（３）观念论，将概念理解为
对象的内在或外在属性，或者实体在个人的精神中的呈现。奥卡姆、笛卡尔、莱布尼兹、

休谟、康德等人是这一观点的拥护者。（４）唯名论，将概念理解为呈现其他事物的语言实
体，即语词、语词组合或语言体系的类似组成部分。这一脉络中最著名的分支是维特根斯

坦的 “使用论”，“语词的意义就在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２６〕支持这一观点的还包括奎因

等人。

　　为了更清晰地展现这四种观点的区别，这里引入奥戈登和理查兹所绘的 “语义三角”

来加以说明：〔２７〕

图３　语义三角

　　语义三角表明，一方面必须将思想 （精神）、符号 （表达）与所指 （客体）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三者之间存在关联。这里存在三种关系：（１）“符号—客体”关系。现
实中的对象可以通过符号得以复现，符号可以是语言符号，也可以是图像符号。符号既可

以用来称呼某个对象，也可以用来描述事实。（２）“符号—思想”关系。表达和思想之间不
存在天然的联系。在某个语词的语音型构与其思想之间不存在像语义自然主义所想的那种

天然的联系。〔２８〕符号既可以指涉个体，也可以指涉类型，后一种情况指的是通过符号将具

有共性的个体归入同一种类型。（３）“思想—客体”关系。某个符号背后的思想有别于符号
所指称的客体。

　　如果将此语义三角与上述四种关于概念之性质的观点相对照，就可以发现：理念论将
概念置于 “思想”（不完全等同，但毕竟这种实体要在思想中显现）中，唯实论将概念等同

于 “所指”，而唯名论将概念等同于 “符号”。它们都只是抓住了语义三角的一个方面。与

此相比，观念论则将概念定位为 “思想”与 “所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并不将概念

的意义与事实相等同，或者认为意义是事实在思想中的 “图像式”复现；〔２９〕另一方面，它

也不认为意义仅存在于各个思考者自己的思想之中。〔３０〕相反，它是主观思想与客观所指的

统一，既要以客观事实为基础，也要经过主观因素的加工。这种观点也可以很好地将概念

与定义、语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区分开来。〔３１〕概念是客体在精神或思想中的呈现，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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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８４，Ｓ．４１．
Ｖｇｌ．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ａｙＯｇｄｅｎｕｎｄＩｖｏｒ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ｄｅｒ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üｂｅｒｄｅｎＥｉｎｆｌｕβ
ｄｅｒＳｐｒａｃｈｅａｕｆｄａｓＤｅｎｋｅｎｕｎｄüｂｅｒｄｉｅ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ｕｓ，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４，Ｓ．１８．
Ｖｇｌ．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Ｋｏｃｈ，Ｓｅｍｉｎａｒ：Ｄｉｅ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ｉｍ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７，Ｓ．２９．
Ｖｇｌ．ＳｔｅｐｈａｎＵｌｌｍａｎ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ｋ：Ｅｉｎｅ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ｉｎ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ｓｌｅｈｒ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７３，Ｓ．７３ｆｆ．
Ｖｇｌ．ＥｉｋｅｖｏｎＳａｖｉｇｎｙ，Ｄ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ｌ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１９７４，Ｓ．３６ｆｆ．
ＳｅｅＢｏｂｅＨａｌｅａｎｄＣｒｉｓｐｉｎＷｒｉｇｈｔ（ｅｄｓ．），Ａ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１９９７，ｐｐ．６６３－６６４．



“思想—客体”关系，而定义是用语言表达出某个概念。它又包括两类：如果涉及 “符号—

思想”关系，那它就是实际定义；如果仅涉及 “符号”本身的关系，那它就是名义定义。〔３２〕

同时，对于语言表达而言，思想与所指分别对应于内涵与外延。〔３３〕这里涉及的其实是站在

“思想”来看还是站在 “符号”来看的问题，并无实质差别。

　　 （二）观念论的证立

　　当然，上述分析尚不足以说明，观念论就是对概念性质最恰当的理解，为此还需对这
四种观点进行逐次检验。理念论在本体论上难以被证明。即便这种晦涩实体真的存在，它

们也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被察知和理解，故而人们依然需要关于它们的某种精神呈现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理念论与观念论并不矛盾，但必须使用不同的术语来区分它们所指涉的不

同现象。由于很多人质疑这类实体是否真的存在，所以用 “概念”这一表达来称呼那种理

念性的实体并不合适。唯实论则混淆了对象与对对象的精神呈现。我们不能将某个概念还

原为某个客体的属性，或者将作为事实之组成部分的属性与作为对这些属性之精神呈现的

概念相混淆。例如，要小心区分 “法”与 “法的概念”，即便某人知晓法的概念，也不等于

说就必然了解了法本身。

　　需要更认真对待的是唯名论，也就是将作为精神呈现的概念还原为诸如语词和词组等
语言实体的做法，正是它与 “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存在紧密关联。一方面，如果概念只

是语词或词组，那么它们就与语词一样具有任意性。它们偶然被构造出来，继而被弃用，

就像在不同语言中不同的语词出于不同的目标被偶然地构造，继而被弃用那样。由此，像

正义、所有权或自由这类概念就不具备什么必然的内容了。另一方面，如果概念只是语词

或词组，那么只要满足其语言表达的功能即可，而对此重要的就只有它作为语句组成部分

这一点。于是，前述弗雷格的 “语境原则”就会发生效用：只有在某个语句或命题的语境

之中，语词才具有意义。对于规范性语句或规范性命题，同样如此。人们甚至可以像罗斯

那样更进一步，认为语词的意义完全由规范来决定乃至穷尽，而没有自身独立的意义，只

要分析规范就足矣。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由此得到证成。那么，作为对概念性质的理解，

唯名论是令人信服的吗？这里，可以提出三个反对将概念还原为语言实体的论据：（１）唯
名论混淆了语词与语词的意义。通常认为，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例如，

中文中的 “制定法”、英文中的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ｌａｗ”和德文中的 “Ｇｅｓｅｔｚ”指的都是同一个概
念。如果某人知道制定法是什么，并熟悉中文表达 “制定法”，继而学习了德语翻译 “Ｇｅ
ｓｅｔｚ”，那么在他自己及其他人看来，他就只是学到了一门外语中的一个新词汇而已，并没
有学习到一个新概念。（２）唯名论无法区分语言表述的意义与所指，也就是内涵与外延。
内涵与外延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区分，内涵是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反映，而外延是语词所指

的事物所组成的那个类。由于唯名论将概念等同于语词，而语词只取决于其所在的语言系

统，所以无法区分内涵与外延。（３）唯名论混淆了思维的层面与语言的层面。概念是命题

·１８·

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

〔３２〕

〔３３〕

它们也可以被分别称为 “实质说明”与 “命名”。关于这两类定义，参见 ［德］乌尔里希·克卢格：《法律

逻辑》，雷磊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２２页。
“内涵”和 “外延”的说法来自于卡尔纳普。此外，尚有密尔所说的 “内含”与 “指示”、弗雷格所说的

“意涵”与 “意义”、罗素所说的 “含义”与 “指示”、布雷克所说的 “意识”与 “所指”和库切拉所说的

“意义”与 “指涉”等。术语概览，参见 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ＨｅｒｂｅｒｇｅｒｕｎｄＤｉｅｔｅｒＳｉｍｏｎ，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ｆüｒＪｕｒｉｓｔｅｎ：
Ｌｏｇｉｋ，Ｓｅｍｉｏｔｉ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ｅｔｚｎｅｒ，１９８０，Ｓ．２４３．



的组成部分，属于思维的层面，而语词是语句的组成部分，属于语言的层面，两者具有不

同的功能。语言的首要功能在于交流，次要功能在于支持我们的记忆，而思维是理解世界、

构造精神呈现之复杂秩序的手段。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思维依赖于语言，但并不意味着它与

语言是等同的，或者可以被还原为语言。在此基础上，可以顺便对弱规范主义作出回应：

概念是思维的要素，可以独立于语言而存在，语词只是表达概念的一种符号而已。“语境原

则”只适用于语言层面，它只是意味着，用语言表达概念要受制于语词所在的语句。这与

在思维领域中概念具有基础性地位并不矛盾。〔３４〕更直观地说，在上文的语义三角中，“语

境原则”发生于 “符号—思想”关系和 “符号—客体”关系中，而概念则在 “思想—客体”

关系中具有根本性，两者并行不悖。

　　唯名论在法律语境中也会遭遇特殊的困境。鉴于 “使用论”是唯名论最有影响力的分

支，而罗斯版的强规范主义正是使用论的体现，有必要专门针对它作一点延伸性的反驳。

在法律的语境中，使用论其实相当于将语言和法律等同视之，因为两者都受规范的引导：

语言表达的意义根据使用规则来确定，法的意义根据法律规范来确定；语言学研究语言规

范，而法学研究法律规范。〔３５〕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法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几点关键区分：其

一，日常语言主要使用描述性语词，而法律语言会使用大量规定性语词。〔３６〕尽管规定性语

词也可能有其使用规则，但其内涵却与描述性语词的使用规则不同。描述性语词的使用规

则表明的是允许用这一语词来描述某个对象的属性，而规定性语词的使用规则表明的则是

特定行为应当具备的属性。这种属性与其对象之间，存在的并不是事实关系，而是归属关

系。很多时候，法律概念涉及的并不是什么通常的语言用法，而是法律上正确的语言用法。

其二，对于何谓正确的语言使用规则可能存在争议，此时定义权就显得尤为重要。使用论

忽视了这一问题，如维特根斯坦就认为它只是个修辞问题：“只有人们的话语才有正确与错

误之分；在语言中人们却能达成一致。”〔３７〕但对于法学而言，这个问题却至关重要，如根

据日常通说还是专业含义来下定义、是尊重行政机关的理解还是法官自己直接进行确证等。

其三，法律语词可能是模糊的，此时无法借助于语言使用规则来确定其意义。对于使用法

律语词的法官而言，他所面对的既定语言使用规则是静态的，而他必须要将某个迄今为止

一直以某种方式被使用的表达转用于新的事实，此时可能需要对其意义进行动态调整。〔３８〕

比如，对于面对大量案件事实的法官而言，“所有权”的含义并不一定存在于法律人通常使

用这个表达的方式之中，很多时候，他要做的恰恰是通过判决来确定财产权的标准，以使

得新的个案能被正确解决。

　　观念论是正确的，因为人们能够通过不同主张的相同意义或几乎相同的意义来理解同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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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参见前引 〔１６〕，ＤｉｅｔｍａｒｖｏｎｄｅｒＰｆｏｒｄｔｅｎ文，第４４５页。
Ｖｇｌ．Ｐｅｔｅｒ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Ｓｐｒａｃｈ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ｉｎｅｖｅｒｇｌ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Ｋ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１Ｒｅｃ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４５，
４９（１９７０）．
关于这两类语词的划分，参见 ＪüｒｇｅｎＫｌüｖ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ｉｎｄｅｎＳｏｚｉａ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ｕｎｄｉｎｄ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ＧüｎｔｈｅｒＪａｈｒ（Ｈｒｓｇ．），Ｒｅｃｈｔ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ｅｉｔｒｇｅｚｕｒ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ｉｓｋｕｓｓｉｏ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
１９７１，Ｓ．３６９。
前引 〔２６〕，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书，第２４１页。
恩吉施的名言——— “目光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之间的往返流转”———或许就是对这种情形最好的诠释 （Ｖｇｌ．
ＫａｒｌＥｎｇｉｓｃｈ，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ｎｚｕｒＧｅｓｅｔｚｅｓ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２．Ａｕｆｌ．，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０，Ｓ．１５）。



一个概念。比如，无论法的概念以何种语言来表达，对于法的概念的理解都不应当会有差

别。但是，概念作为精神呈现只是思考和理解的一个要素。为了思考和理解这个世界及世

界上的现象，还需要借助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判断或命题。〔３９〕规范性命题是命题

的一种。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在我们的思维中，哪种要素更为关键，概念还是

判断。虽然概念和判断都是理解世界的辅助手段，但它们对于这一目标的贡献是不同的。

理解某个现象的前提是对它具体意涵的感受。为了能把握这个复杂的世界，这些具体的感

受必须被组合成整体。有两种办法能实现这一任务。一种是个别式的办法，也就是将每种

独特的具体感受与其他具体的感受结合在一起，以获得一种关于具体感受的无限组合 （其

形式为：Ｘ１，Ｘ２……Ｘｎ）。另一种是概念式的办法，它并不对每种独特的具体感受都作个别
化处理，而是通过概念，将除了时空情境外的所有其他意涵感受都组合起来 （其形式为：

Ｘ）。出于认识论、本体论和语言上的理由，采用个别式的办法是不可行的。首先，个别式
的办法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大脑只具有有限存储能力。或许我们能够不间断地

接收无限的感觉材料，却没法将它们都储存起来。其次，个别式的办法在本体论和语言上

有弊端。如果在时空结构中比较稳定的事物只有通过具体的感受才能被认知，那么就无法

维系这种感受的稳定性，也无法区分关于这类稳定事物的知识与瞬间存在的印象，如海市

蜃楼或一声惊雷。我们也不可能用数量有限的语句来表达我们无限的感受。故而，为了获

得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认知，同时也为了能对世界进行有意义的塑造，需要运用概念。

　　如果概念是对具体感受进行组合的工具，那么它们与判断相比就更接近于这些感受。
判断并不能直接将这些感受联结起来，它们只能通过概念来间接地将感受联结起来。如果

说感受是关于世界之知识的基础的话，那么概念就比判断更接近于这一基础。假如将语言

表达考虑进来，可以说，表达概念的语言要比表达判断的语言更为基础。阿尔尼奥曾区分

第一性语言游戏和第二性语言游戏。在他看来，第一性语言游戏涉及体验—表述，如我感觉

疼痛并用某种语言表达出来；第二性语言游戏则涉及怀疑、追问、证立，如有人怀疑我假

装疼痛，那么他就会提出疑问，而我则要用论据为自己进行辩护。第一性语言游戏是一种

对个人经验的纵向连接，而第二性语言游戏则是个人之间判断的横向关系，〔４０〕第二性语言

游戏 （表达判断及推理）需以第一性语言游戏 （表达概念）为前提。所以一般而言，概念

要比判断更具有决定性。这也同样适用于规范性判断。规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判断，它将

规范主张者的这种意志与描述性判断相关联，即特定行为应当被实施，或特定状态应当被

实现。这种额外的功能要基于概念的认识论功能之上，因为概念构成了每个规范的组成部

分。就像判断中的概念一样，规范中的概念相比于规范要更接近于我们的感受。由于它与

实际现象之间具有更紧密的联系，所以概念要比规范更为基础。〔４１〕

·３８·

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

〔３９〕

〔４０〕

〔４１〕

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就是传统逻辑的主要适用情形。直至今天，依然有以这三种要素作为

法律逻辑之主要内容的著作 （Ｖｇｌ．Ｅｇｏｎ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ｆüｒＪｕｒｉｓｔｅｎ：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ＤｅｎｋｌｅｈｒｅｕｎｄｄｅｒＲｅｃｈｔ
ｓａｎｗｅｎｄｕｎｇ，６．Ａｕｆｌ．，Ｍüｎｃｈｅｎ：ＶｅｒｌａｇＦｒａｎｚＶａｈｌｅｎ，２００６）。
Ｃｆ．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Ｗｈ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ｏｆＶｉｅｗ，ｉｎＡｕｌｉｓＡａｒｎｉｏｅｔａｌ．，Ｏｎｔｈ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ａｗ，
Ｌｕｎｄ：Ｊｕｒｉｓｔｆｒｌ．，１９９８，ｐｐ．３６－３９．
经典观点参见 ＰｈｉｌｉｐｐＨｅｃｋ，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ｂｉｌｄｕｎｇ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ｎ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ｚ，Ｔüｂｉｎｇｅｎ：Ｍｏｈｒ，１９３２，Ｓ．９，３８．反对 “概

念法学”者，并不是反对概念本身，也不反对概念是法的关键组成部分。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将通过演绎从既

有概念中推导出新概念作为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



　　假如接受了概念的这种观念论观点，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概念就是精神过程的物化，
不同特质的精神过程都要被视为概念性的成果。正如 “愤怒”这个概念是对愤怒状态的物

化描述，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就是对呈现于人类精神中之事物属性的物化。没有理解就没有

概念。〔４２〕所以，概念并不是语词，而是思维的工具，它无法被还原为语词或词组，也不由

存在于语言层面的规范来决定和穷尽。那么，法律概念是否会因为其有别于一般概念的特

性，尤其受制于法律规范的决定性作用？

三、法律概念的性质

　　上述问题可以被分为两个子问题：法律概念是否具有语义所指；纯粹规范上的推论分
析能否赋予法律概念以意义。要反驳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就必须在对第一个子问题给予

肯定回答的同时，对第二个子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

　　 （一）社会事实、制度性事实与法律事实

　　罗斯认为法律概念没有任何语义所指。〔４３〕应当承认，“权利”“义务”“所有权”之类
语词，的确缺乏如同 “桌子”“吃饭”之类语词一样的语义所指。“桌子”“吃饭”之类日

常概念的语义所指，是占据一定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物理性事实。我们可以用手指着一张桌

子说 “这是桌子”，指着在桌子边吃饭的张三说 “张三在吃饭”，却无法用手指着一个东西

或一个状态说 “这是权利”“那是义务”。如果 “语义所指”指的仅仅是这种物理性客体，

那么罗斯的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是，“事实”除了自然事实外，还可以指社会事实。如果说

自然事实独立于人们的思维和想法而存在的话，〔４４〕那么社会事实则依赖于人们的思维和想

法而存在。社会事实至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得：一是有足够多的社会成员相信存在这

些事实，并相信大多数其他成员也拥有相同的信念。也就是说，这些事实之所以存在，是

因为它们被某人相信存在，并且其他成员也拥有相同的信念。这种因为被大多数成员所相

信的事实，可以称为 “基本社会事实”。〔４５〕二是某个社会事实可以作为 “制度性事实”而

存在于社会现实中。这种情形指的是，存在一个规则，它将某个事实的存在与其他事实的

存在相联结，其中 “其他事实”可以但不必然是社会事实本身。换个角度说，假如某个命

题的真值不仅取决于某类行为或事件的存在，而且也取决于适用于这类行为或事件的规则

时，它就是关于制度性事实的命题。〔４６〕例如，张三受法律制裁就是一个制度性事实。它通

过一个规则，即 “盗窃应受制裁”，被联结于张三偷了某个东西这一事实；或者说，“张三

应受制裁”这个命题是否为真，不仅取决于张三是否偷了某个东西这一事件，也取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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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存在 “盗窃应受制裁”这个规则。

　　可见，制度性事实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根据规则而存在的社会事实，没有这些规则
就不可能存在这种社会事实。在此意义上，这些规则相对于制度性事实而言就具有构成性，

因而可以被称为 “构成性规则”。〔４７〕如果这些构成性规则具有法律的属性，那么它们所联

结的事实就成为法律事实。要注意的是，法律事实可能并没有全部被制度化。也就是说，

存在一些没有被法律规则明文规定却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此时，可以说出现了法律的空

缺结构或漏洞，但同时可能有法教义学上的概念或原理对这些事实进行了调整。在大多数

情况下，法律事实的存在和后果都受到法律规则的调整。例如，有一些法律规则规定了成

为不动产所有人的条件或方式，可称为 “创制性规则”；也有许多规则是规定所有权如何丧

失的，可称为 “终止性规则”；还有一些规则规定的是所有权的后果，可称为 “后果性规

则”。〔４８〕同一个法律事实的创制性规则、终止性规则与后果性规则合在一起，从法律的角

度规定了与这一事实相关的条件。要注意的是，某个法律事实的后果性规则可以同时作为

另一个法律事实的创制性规则。例如，某国的税法规定，不动产所有人有义务进行簿记和

纳税申报。如果张三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某处房产，那么他就自动成为了税法上的 “不

动产所有人”，因而要簿记和纳税申报，继承法上的后果性规则成为税法上的创制性规则。

如此，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则之间就会形成这样的关系结构：

图４　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则的关系

　　综上，法律概念是有语义所指的，它的客体就是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法律事实。法律事
实同样是一种事实，只是要构成法律事实，仅有外在的物理事实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法

律规范的存在。但是，既然法律规范构成了法律概念之语义所指 （法律事实）的必要条件，

甚至是构成性条件，那么规范上的推论分析似乎对于澄清法律概念的意义就是至关重要的。

　　 （二）意义与对意义的知晓

　　法律事实未必完全都是制度化的，即便法律概念将制度化的法律事实作为语义所指，
也只能说明法律概念的意义要受到法律规范的影响，而非纯粹由规范上的推论分析所决定。

这种推论分析虽然能帮助人们知晓法律概念的意义，本身却无法赋予法律概念以意义。

　　语言表达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内涵涉及运用语言表达的标准或辨识出外延之成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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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外延涉及应用这一标准或方法被辨识出的成员。概念作为思维观念，其实就是语词的

意义，澄清概念的要害在于给出意义的标准。最常见的意义标准是，语句的意义由其真值

条件决定，语词的意义由其适用的条件来确定。〔４９〕这里又可以区分出两种条件：一种是简

扼条件，它通过对象的特定化来指明语词的意义，如 “‘猫’这个词意味着 （适用于）

猫”。简扼分析的优势在于它们给出了语词的精确意义，而劣势在于，对于不知道相关语词

的人来说它们基本没什么用。它们也没有告诉语言的使用者该如何来正确使用语词。另一

种是成分条件。在成分分析法中，并不使用需澄清意义的语词，如 “‘猫’这个词意味着四

条腿的会喵喵叫的家养动物”。与成分分析法相关的是意义规则。意义规则调整着语词的意

义，指明语词使用的标准。这种分析法的优势在于，它能很好地告诉我们语词的意义，并

使得我们明白，知晓某个语词的人能否正确使用这个词。成分分析法只对于拥有人为意义

的语词，或者说基于规定性定义的语词才有用，如权利、义务。尽管在法律中充斥着这类

规定性语词，但法律中同样也存在着像 “猫”“人”那样的描述性语词。虽然语言的使用者

通常能识别出某个语词所指的例子，但他可能并不知晓这个语词意义的准确标准。大多数

人都知道在通常情形中如何识别出猫，但他们并不知道 “猫”这个词的意义的标准。所以，

在不知道语词使用之成分条件的前提下把握这个词的意义及其运用是可能的，语词的意义

也不等同于成分性标准。〔５０〕这意味着，意义规则并不能决定法律概念的意义。

　　语言的使用者可以将特定的语义条件或特征与某个语词相联，并用这些条件或特征来
辨识这个词所指的例子，但这么做并不能将这个词所指的范畴与别的范畴区分开来，也不

构成这个词的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语义条件或特征与语词的意义就毫无关系。如

果某人知道 “猫”这个词代表猫，却不能在出现猫的场合正确使用 “猫”这个词，他就没

有恰当地知晓 “猫”的意义。一般而言，知晓 “猫”这个词的语义条件或特征也就拥有了

对这个词的意义的某些知识。所以，尽管语义条件或特征对于语词的内涵或意义不起决定

作用，但对意义的知晓却要求具备关于这些条件或特征的相关知识。这些条件或特征在不

同情形下可以是不同的。例如，不同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来识别猫，盲人没法将猫的

外观作为识别它们的条件，而失聪者没法听到猫的叫声，对意义的成分分析可能会预设对

于猫的识别条件问题的某种特殊回答。所以，语词的意义与识别它的所指的不同方法可以

并行不悖。即便不同的人有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识别某个语词的所指，也不影响这个词具有

唯一的意义。不同的条件或特征只是识别语词所代表之对象的不同方式而已。

　　回到罗斯所举的 “所有权”的例子。关于所有权的创制性规则的确告诉了我们所有权

如何获得，但我们不能由此就将某人成为所有人的方式等同于 “所有权”这个词的意义。

“所有权”指涉的是作为制度性事实的所有权，“所有”指涉的是某人和某对象之间的一种

关系，即该人拥有该对象。所以，规范上的推论分析无法决定 “所有权”这个词的意义，

但对于知道所有权意味着什么的人来说，它的确有助于阐明关于所有权的语义条件或特征。

涉及所有权的创制性规则、终止性规则和后果性规则都是法律规范。理论上每个法律体系

都可能拥有不同的关于所有权的规范，实践中不同法律体系也极少会规定完全相同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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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的规范，因此，不同法律体系对于所有权的理解未必完全一致。尽管如此，不同体

系之间的差别不能太大，否则 “所有权”这个词就将表示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就成为一个

同形异义词，指的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了。近几年我国学者关于物权法第五章中 “国家所

有权”的概念及其与宪法上 “国家所有”之间关系的争论，也正体现了这一点。例如，有

学者认为宪法上的国家所有就是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只是前者具有不能为国家或政府的

私利存在之特殊性；〔５１〕而有学者则认为宪法上的国家所有制不同于物权法上的国家所有

权，参照私有制—私人所有权模式而从国家所有制导出国家所有权的法学原理并未真正形

成。〔５２〕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弄清 “所有权”的必要内涵是什么，如果 “私利”和私权的那些

基本权能构成了所有权不可或缺的概念要素，那么国家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子类型就必然

要具备这些要素，不具备就属于概念的误用；如果并非如此，那么也要证明所有权具有一

种能够涵盖国家所有权实践类型的内涵。总之，不同版本和类型的所有权须以可被视为同

一个 “属”的不同 “种”为限。不同的创制性规则、终止性规则和后果性规则给出了关于

所有权的不同特征或者 “种”，但它们的差别必须保持在仍可被算作同一法律制度之 “属”

的范围内。

　　总之，法律概念的语义所指是现实存在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虽然以法律规范作为构
成性条件，但对法律规范的推论分析并不能决定法律概念的意义，而只能提供关于它们的

语义条件或特征，来帮助人们知晓其意义。当然，假如不同法律体系的规范对这些条件或

特征的规定完全不同，那么相同的法律语词所指的就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从这个

意义上说，纯粹规范上的推论分析无法赋予法律概念以意义。

　　 （三）日常概念与专业概念

　　有人可能会认为，法律中既会运用来自于日常语言的概念，也会运用所谓自身独有的
专业概念。即便以上所说对于日常概念来说是成立的，对于专业概念来说也未必如此，因

为专业概念更多受到法律规范的影响，甚至完全由法律制度来决定。如果将不同法律概念

排列为一个标尺，在标尺的一端就是自然的或文化的非专业概念，它们起源于法律外的日

常概念，如人、生命、艺术、科学、动物、植物等；标尺的另一端则是专业的体系内概念，

它们完全或几乎完全由特定法律体系的规范来产生，如担保、抵押等；两端之间则存在着大

量起源于日常生活却或多或少打下法律烙印的概念，如所有权、占有、契约、裁判等。〔５３〕

这三类概念，尤其是后两类概念之间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晰，而是处于法律因素不断增加的

连续状态。与日常概念相对，后两类概念可以合在一起被称为 “专业概念”。

　　对于日常概念而言，法律规范只能施加极少的影响。日常概念可以是概括—抽象的，也
可以是具体—经验的。法律体系中概念—抽象的日常概念主要来源于法律外的领域，并将法

律概念的体系与关于世界的日常理解耦合在一起，以至于它们不能完全由法律规范来决定。

法律体系中具体—经验的日常概念只能回溯到感官体验中去加以理解，它们主要不由法律规

范来决定。因此，对于使用者而言，只有当日常语言的表达在法律语境中在相同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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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而在其他情形中可以清晰表明其不同意义时，它才应当被运用。〔５４〕对于接收者而

言，首先在日常语言的意义上来理解日常概念也是正当的。遇有法律语词的疑义时，在民

主国家中日常语言也同样拥有优先性。〔５５〕这背后其实涉及对立法者与解释者之关系的理

解。〔５６〕当立法者有意选用日常语言时，就可以推测他也想让相关规范的对象在日常语言的

惯常意义上来理解这一表达。〔５７〕立法者通过他将日常语言写进法律中的行为，已经表明了

他所认同的意义，对此解释者要予以尊重。

　　对于专业概念而言，同样不只受到法律规范的影响。一方面，应当看到法律概念对于
其他概念的依赖性。例如，所有权概念不仅由规定财产权的取得条件与规范性后果的规范

来确定，也受到更抽象之概念和更具体之概念的影响。例如，如果法教义学承认人们可以

对无体物拥有所有权，那么所有人与所有物之间的所有权关系就不仅仅要被理解为物理的

关系。另一方面，即便是被法律打下深刻烙印的概念在法律外的世界中也有某种事实上的，

即自然的、社会的或文化的对应关系。对应的形式，可以是人、物与关于物之被普遍承认

的权力之间的物理关系或心理关系。罗斯没有去发掘和辨识这种事实上的对应关系，他对

于所有权的分析是不充分的。图图的例子正好说明，原住民的视角和像罗斯那样的西方观

察者的视角并不一致。原住民们相信，“图图”这个概念反映的是一种真实的状态，因而并

不是毫无意义的。假如像观察者那样，主张 “图图”并不反映任何真实状态，对于图图的

信仰是纯粹的迷信，那么人们 “成为图图后应当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这一规范就会立刻

消失。“图图”的概念不仅具有一种体系内简化表达的功能，对于原住民而言也必然与外部

世界中的某种真实状态相关，所以才能产生净化的义务。如果在原住民的相应规范中用

“旧奶酪”来代替 “图图”，那么净化仪式就将不再有任何事实上的根据，因为生产旧奶酪

不需要任何净化仪式。〔５８〕这一点更加鲜明地体现在某一国家的法秩序所独有的概念上。例

如，我国继承法第３１条规定了 “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这一概念就是在农村 “五保户”

和供给制度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鳏寡孤独

的老人，实践中发展出了两种赡养的办法：一种是由老人的亲属、街坊邻居或者其他亲朋

好友等承担其生养死葬的义务，而遗赠人死后将其遗产遗赠给扶养人；另一种是由集体组

织 “五保”（吃、穿、住、医疗、丧葬），老人死后的遗产归集体组织所有。〔５９〕假如在现实

中，这些事实上的关系和实践不存在，就没有理由来创设任何与 “遗赠抚养协议”相关的

法律后果，如当遗赠人的遗产被第三者占有时被遗赠人可以请求返还。因此，即便是那些

处于标尺另一端的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概念，当它们在教义学中被构造和完善时，同样要在

外部经验世界中拥有对应的事实关系和状态。

　　所以，无论是日常概念还是专业概念，都无法仅由法律规范来决定，而必须或多或少
存在或被相信存在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即便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精确的复制，即便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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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它们有可能被打下主观的、甚至是扭曲的烙印。

四、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的功能

　　尽管法律概念并非没有自身意义与语义所指，但毋庸置疑的是，在法律推理的结构中，

法律概念的确承担着 “法律中项”的角色，〔６０〕至少形式上可以在推理过程中被对消掉。这

种推理的简单形式为：因为 ｘ→ ｙ且 ｙ→ ｚ，所以 ｘ→ ｚ。这里的 ｘ是小项，ｚ是大项，ｙ就

是作为中项的法律概念。在罗斯的例子中，ｘ表示 “合法购买”，ｚ表示 “有权使用”，ｙ则

代表 “所有权”。正因为如此，罗斯才赞同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规则语义学或推论语义学。

也许会有人认为，即便不否认法律概念有自身意义，这种意义也只在别的情形，如法律认

知中起作用，但在法律推理中却用处不大，因为它只是在形式上联结起了大小前提。如果

不与这种观点进行仔细商榷，对于法理论上规范主义的反驳就将是不完整的，法律推理毕

竟是法律实践的重心。

　　 （一）语义的确认与确证

　　有的时候，特定法律体系自身规定了某个法律概念的语义。例如，我国刑法总则第 ９５

条针对 “重伤”所规定的三种情形就构成了认定重伤的条件或特征，它表述的规范构成了

创制性规则，而刑法分则中诸多规定涉及侵犯人身权利之犯罪的规范，都是后果性规则。

此时，至少看起来，“重伤”这个概念仅仅发挥着中介者的作用，因为法律的规范效果在于

将特定的法律后果赋予三种情形之一。更多时候，法律体系并没有规定法律概念的语义，

大量法律概念的语义澄清工作是由法教义学和司法实践来完成的。此时，语义规则 ｘ→ｙ并

不是一条法律规则，而是一条由法教义学或司法实践提出的规则，ｘ是由法律规范ｙ→ｚ的解

释者自己提出的见解。当然，如果同情地去理解罗斯的主张，会发现他并没有说两条规范

ｘ→ｙ和 ｙ→ｚ必定要具有相同的属性。比如，ｘ→ｙ也可以是来自于日常语言或法学通说的规

则。如此一来，ｙ似乎依然只具有中介者的地位。所不同者只在于，在前一种情形中，ｙ的

语义条件或特征 ｘ来自于立法者的规定，而在后一种情形中，ｘ来自于日常语言实践或法学

通说罢了。此时，法律概念的语义似乎在事先就完全被确定了。但事实上，在许多情形中，

法律概念的语义并没有通过法律规范或日常语言规则被确定或者被完全确定。当实践中涌

现出新的案件时，解释者往往要提出新的语义规则，或者提出理由来修正原有的语义规则，

这就涉及语义的确认与确证的区分。〔６１〕语义的确认指的是根据既有语言用法，运用语义论

据来确认某个概念的语义；而语义的确证则是指当不存在语言用法和语义规则时，运用别

的论据来确定某个概念的意义。后者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问题。

　　方法论通说认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包括三种类型：歧义、模糊与评价开放。〔６２〕歧义指

的是一个法律概念与多种不同的语义发生关联的情形。这多种语义本身是明晰的，只是在

·９８·

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

〔６０〕
〔６１〕
〔６２〕

ＬａｒｓＬｉｎｄａｈ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ｅｇａｌＴｅｒ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１７ＲａｔｉｏＪｕｒｉｓ１８３（２００４）．
Ｖｇｌ．ＲｏｂｅｒｔＡｌｅｘｙ，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８３，Ｓ．２８９．
Ｖｇｌ．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Ｋｏｃｈ，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üｂｅｒ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ｄｏｇ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ｓ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ｅｒｅｎｉｍ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ｉｎｄｅｒ（Ｈｒｓｇ．），Ｓｅｍｉ
ｎａｒ：Ｄｉｅｊｕ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ｅｉｍ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７，Ｓ．４４ｆ．



当下情形中应该选择何种语义不确定。它又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概念在不同的

语境中拥有不同的语义，而在同一语境中则语义相同。例如，“本人”在一般语境中指的是

“我自己”，而在代理法律关系中则指 “被代理人”。再如，德语 “Ｇｅｓｅｔｚ”在德国基本法第

２０条第３款中指的是 “立法机关通过的制定法”，而在其他地方则既包括形式的制定法，也

包括实质的制定法 （客观存在的普遍法则）。可见，在同一语境内部，概念的语义事实上是

清晰的。这种情形中的歧义通过 “语境原则”来解决即可，即通过区分不同语境来明确特

定的清晰语义，此时涉及的依然是语义的确认。第二种情形是，语词在同一语境中拥有不

同的意义，这种情形也可被称为 “不连贯”。不同的受众在同一语境中可以不同的方式来运

用同一个概念，这些概念彼此间不相容，从而造成逻辑矛盾。此时的一般解决办法为：如

果既有日常意义，又有专业意义，后者优先；如果专业意义有疑义，日常意义优先；如果

无法预先决定何者优先，只能取决于不同受众为此提出的论据。此时可能涉及语义的确证。

　　模糊指的是一个概念的语义并不明显，或者说一个概念的外延范围无法被确定，某个

对象是否应涵摄于该概念之下不确定。一个概念的对象领域可以被分为肯定候选域、否定

候选域与中立候选域。〔６３〕肯定候选域是肯定属于该概念之对象领域的事实集合，否定候选

域是肯定不属于该概念之对象领域的事实集合。在这两个领域中，概念的语义是清晰的，

它们构成了表达概念之语词的界限，有相应的语义规则来进行确认。真正的模糊出现于概

念的中立候选域，在该领域中，根据语义规则不能肯定某个法律事实 ａ属于法律概念 Ｔ，也

不能肯定 ａ不属于 Ｔ，也就是说，ａ既可能是 Ｔ，也可能不是 Ｔ。如果概念是对现实在观念上

的呈现，那么中立候选域就是这样一些情形，在其中仅凭其语义无法进行涵摄，因为相关

观念在此并不清晰。对于中立候选域而言，概念是开放的，因此无法进行语义的确认，而

只能进行确证，即需要凭借其他的论据，如概念的形成史、概念所处的体系、概念运用的

目的等，来创立新的语义规则。评价开放涉及未被确定的价值要素。法律中有大量的价值

概念，如善良风俗、重大过失、恶意等，这些价值概念可以被区分出描述性的意义成分与

评价性的意义成分。〔６４〕评价性的意义成分中存在着价值上的偏好关系，其中难免藏有无法

被证立的决断成分，但这并不表示对于评价完全无法进行证立，此时同样需要运用其他理

性论据进行词义的确证。

　　因此，主要在模糊和评价开放的情形中，有时也在存在歧义的情形中，并不存在只需

确认的语义规则，而只能通过语义的确证为相关概念创立新的解释性规则。以下使用一阶

谓词逻辑来予以表述。如果人们在不清楚法律事实 ａ是否属于法律概念 Ｔ时，确证 ａ属于

Ｔ，那么就创造出了这样一条新规则：只要当特定特征组合 Ｍ （它在 ａ中存在）出现，相关

个变量就是 Ｔ。该规则的形式为：（ｘ）（Ｍｘ→ Ｔｘ）。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形，立法、日常语言

或教义学尽管已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语义规则 （ｘ） （Ｍ１ｘ→ Ｔｘ），但不清楚个案事实 ａ究

竟是否 Ｍ１。在这种情况下，要对 Ｍ１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从而表述出另外一条语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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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Ｍ２ｘ→ Ｍ１ｘ）。也有可能为了得出 Ｍ２，还要表述出相应的第三条语义规则，以此类
推。一个理想的状态是，要将这些规则逐步确定下来，直到某个点，对于概念 Ｔ之表述能
否适用不存在怀疑或争议为止。当法律规范的适用者自己不再有疑虑，并认为没有人能理

性地争议其能否适用时，就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个点，在此意义上使用的谓词可以标记

为 Ｓ，法律推理的结构就可以被展现为：〔６５〕

图５　语义规则与法律推理

　　其中 （１）是法律规范， （２）可以是来自立法、日常语言或教义学的规则 （语义确

认），也可以是解释者新创的规则 （语义确证）。（３）— （５）可以来自日常语言或教义学，

也可以来自于解释者的新创。例如，在一个案件中，张三砍断了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

中指。法官通过自己的经验与前理解，认为我国刑法第２３４条第２款所表述的意义可能会是

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范，因而以 “（１）致人重伤的，应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作为大前提，而以 “（５）张三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作为小前提。显而易见，

从 （１）和 （５）并不能直接推导出法律后果 “（６）张三应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此时，可以找到刑法第９５条规定的第一种情形 “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的是重

伤”作为语义规则 （２），但依然无法确定，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指与中指是否属于

（２）中所说的 “使人肢体残废”。这就需要再表述出 “丧失手的机能，就属于肢体残废”

（日常语言规则）、“如果手指失去作用，就会丧失手的机能”、“砍断他人的左手拇指、食

指与中指，手指就失去了作用”（语义确证）这些处于 （３）— （４）之间的规则。〔６６〕

　　综上，在法律推理中，法律概念无法被简单地对消掉。这是因为：其一，很多时候并

不存在既有的语义规则，法律概念的语义需要由解释者来确证；其二，很多时候即便有效

地确认了语义规则，还需要通过其他解释性步骤将具体的个案事实与这些规则合乎逻辑地

连接起来，这些步骤同样构成了对法律概念语义的澄清。不进行这些工作，就无法赋予特

定法律事实以恰当的法律后果。

　　 （二）法律概念与法律后果

　　罗斯用以支持法理论上规范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语词的定义既可以被替换为推论

的条件，也可以被替换为推论的结果。〔６７〕例如，“假如 Ｎ．Ｎ．吃了首领的食物，那么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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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判决的逻辑分析》，载前引 〔５５〕，阿列克西书，第１５页以下。
更详细的论证，参见雷磊：《为涵摄模式辩护》，《中外法学》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１２１页以下。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概念的意义部分通过对它进行推断时要满足的条件，部分通过从中可以推断出的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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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这句话就相当于 “Ｎ．Ｎ．是图图，因为他吃了领袖的食物”（如果 ｘ＝ｙ，那么 ｙ＝ｘ）。

“假如 Ｎ．Ｎ．是图图，那么他就应当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这句话也可以被替换为 “净化仪

式的规范可适用于 Ｎ．Ｎ．，因为他是图图” （如果 ｙ＝ｚ，那么 ｚ＝ｙ）。这些语句都是等值的

（因为，如果 ｘ＝ｙ，且 ｙ＝ｚ，那么 ｙ＝ｘ＝ｚ）。这一等式也可以被运用于 “所有权”的情形，

即 “所有权” ＝ “合法购买” ＝ “有权使用”。真的如此吗？

　　首先要指明的是，罗斯在将规范语句中的 “如果……那么……”毫不怀疑地替换为

“因为……所以……”时，忽略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规范语句之前件与后件的关系与事

实命题间不同部分的关系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在事实命题 ｐ→ｑ当中，联系前件 ｐ与后件 ｑ

的是因果关系。例如，“如果苹果熟透了，就会从树上掉下来”。因果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必

然性，所谓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联结其原因与结果的联系词为 “必然”或 “是”。相

反，在规范语句 Ｔ→ＯＲ中，前件 （适用条件、法律概念）Ｔ与后件 （规范后果、法律后

果）Ｒ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它们间的关联是由人通过评价创造出来的，这种关系

就是前文曾提到的归属关系。〔６８〕联结规范语句之前件与后件的联系词不是 “必然”或

“是”，而是 “应当”，它用 “Ｏ”来表示。所以，Ｎ．Ｎ．经受净化仪式的洗礼并非 Ｎ．Ｎ．被认

定为图图的自然后果，某人可以使用某物也不是他取得对该物之所有权之后的事实后果，

而是通过规范性评价被归属的后果。 “应当” “可以”这些道义助词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

特性。

　　更主要的是，将法律概念 ｙ（Ｔ）与创制性规则所规定的适用条件 ｘ（Ｍ）及后果性规

则所规定的法律后果 ｚ（ＯＲ）等同，本身就是错的。一方面，无论 ｘ来自于立法、日常语

言、教义学还是当下案件中法官的确证，它往往只是构成了法律概念 ｙ的适用条件或辨识 ｙ

的语义特征，本身并不等同于 ｙ的意义。某人合法某买了某物就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这等于

说所有权就是合法购买吗？即便用合取式将所有取得所有权的方式都联结起来 （ｘ１∧ｘ２∧
ｘ３∧ｘ４∧…→ｙ），也不能说 “所有权”指的就是取得它的全部方式 （ｙ＝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除非 ｘ是对 ｙ的完全定义 （ｘ ｙ），但在实践中这是比较罕见的。

　　另一方面，更不能将法律后果作为法律概念的意义。法律概念与法律后果之间可能存

在一对多和多对一的关系。前者指的是一个法律概念可能会引发多个法律后果，如 “所有

权”的概念会引发有权使用、有权处分、应对损害负责等法律后果。后者指的是特定法律

后果可以由多个法律概念所引发，或者说多个法律概念可能会共享同一个法律后果，如

“有权使用”这一法律后果可能是由拥有所有权引发的，也可能是由拥有用益物权所引发

的。因此，在法律逻辑上，通常用外延蕴含式 （ｘ） （Ｔｘ→ＯＲｘ），而不用相互蕴含式 （ｘ）

（Ｔｘ～ＯＲｘ）来表示后果性规则。〔６９〕要将 Ｔ与 ＯＲ在语义上相等同，只能采取相互蕴含式。

更重要的是，在法律推理中，个案法律事实符合法律规范中法律概念的特征，是引发特定

法律后果的前提，而不是相反：个案法律事实应该引发特定法律后果，所以它符合特定法

律概念。包含法律概念的法律规范通常只是一种外壳，或者说是引发当事人去实施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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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行为的必要但非根本性的手段。而法律解释与推理通常涉及的是法律概念及其分析。例

如，我国宪法第４７条规定，公民有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它确保了 “文学艺术创作自

由”作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的地位。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这一基本权利要受到特

定的法律限制，除了一般性的立法明文限制外，通说认为，在个案中相冲突的基本权利对

它也会形成限制。但在冲突情形中，适用这一规范的前提恰恰在于弄清楚，“文学艺术创作

自由”究竟是什么，或者更具体地说，文艺创作行为相比于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或宗教行

为的特性何在。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继续去判断：某种行为能否被归为 “文艺创作

行为”，从而作为基本权利获得宪法的保护；它是否因立法明文限制或与其他基本权利相冲

突，因而要受到限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只能建立在分析 “文艺”概念的基础之上。同

样，法律实践中对于特定法律后果应否适用于特定案件事实的争论，很多也都是概念上的

争议。在逻辑上，特定法律概念是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三）法律规范的文义与目的

　　当然，上述论点或许会遭遇到一种反驳，它来自于所谓的 “后果主义思维”：即便确定

法律概念的意义，看上去是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前提，但在许多真实的情形中，尤其是需

要由法官自己来确证法律规范之文义的场合，恰恰是因为法官想要将这一法律后果用于个

案事实，所以他才会如此这般去解释法律概念。如果将后果视为目的之一种，那么后果主

义思维就可以被刻画为这样一种实践三段论的形式：〔７０〕

　　（１）目的 Ｚ应该被实现 （或后果 Ｚ是好的）。

　　（２）对于法律概念Ｔ采取解释Ｍ有助于实现Ｚ（或会导致后果Ｚ）（或者：如不采取解释Ｍ，
则无法达成 Ｚ）。

　　（３）因此，对于法律概念 Ｔ应采取解释 Ｍ （或者：法律概念 Ｔ的文义应该是 Ｍ）。

　　我们也可以将 Ｚ称为导致法律后果 ＯＲ的规范性理由。正是这种目的或者说规范性理由

促使法官去主张特定法律概念具有特定的语义。这么做就是为了满足这种规范性理由，继

而意欲引发特定法律后果。所以，真正重要的依然是目的或后果，而不是法律规范的文义。

这说明，作为法律规范文义的承载者，法律概念亦不重要，它最多起到的就是一种手段意

义上的 “玻璃窗”功能，透过它可以去找寻真正重要的规范性理由和后果。正是在此意义

上，林达尔认为，法律概念应当统合起这样一些规范性联结的集合，它们不仅分享相同的

法律后果，而且分享着相同的规范性理由。〔７１〕这里涉及对法律规范的文义与目的之间关系

的理解。对此，既需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也需要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予以澄清。本体论层

面涉及对法律本身的理解：法律是什么，它是规范的集合，还是目的的集合？对此本文无

法展开详述。想要指明的是，过于强调目的论思想将忽视法律本身的重要性。法律最大的

特点在于其形式性和一般性。法律规范的文义本身就很重要，它不仅仅是一扇通往其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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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鹏翔、张永健：《经验面向的规范意义———论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角色》，台湾 《中研院法学期刊》第

１７期 （２０１５年），第２４０页以下。要说明的是：其一，在王、张的论文中，目的论证与后果论证的形式微有
不同，本文未作区分。其二，本文同时也根据主题与语境调整了部分表述。其三，笔者并不认为目的论证与

后果论证是完全一样的，但这点对于本文也没有影响，所以不论。

前引 〔６０〕，ＬａｒｓＬｉｎｄａｈｌ文，第１９８页以下。



目的的透明玻璃窗，而就是法律本身。即便有时固守于文义会在个案中产生不公正的后果，

但法律的任务并不只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去实现公正，它也要考虑宏观层面的制度价

值，如法的安定性、平等对待和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拘束等。〔７２〕

　　在方法论的层面上，需要区分两类情形：一是法律规范的文义与目的相协调，二是两

者不相协调。在前一类情形中，法官的目的和后果考量与法律规范之文义解释是一致的，

目的考量符合法律概念的语义。此时目的考量对于法官至多只是起到 “启发式”的效果：

法官在实际思考的过程中，受个人动机、情感、实用主义因素乃至偏见的影响意欲支持某

个观点，并在此引导下发现既有的语义规则支持这一观点。在这种场合中，文义与目的不

存在冲突。或许有人会认为，此时 “真正起作用”的正是法官心理中的那种目的和后果考

量，而不是见著于纸面的文义解释，后者只是 “事后的正当化”而已。这里就涉及方法论

上的一个经典区分，即法的发现与法的证立。前者是法律人思考得出某个法律结论的实际

过程或者说 “真实”过程，后者则是他对这个结论提供论据进行论证说理的过程。在实际

过程中，直觉、偏见和价值偏好这些因素很可能影响到法律人就法律问题做出的判断，但

它们属于法的发现的过程；在法的证立的层面上，法律人还需对实际上作出的判断进行合

理化以证明其是 “正确的”。证立可被视为一种对发现脉络中所提出之解释性假定的强化，

其任务在于创设这样一种方式，它能确保在思维过程的出发点与结论之间引入一种无矛盾

之体系或创设一系列正确的步骤，即对其进行理性重构。〔７３〕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一方面，

法的发现与法的证立这两个层面可以相对分离；另一方面，法学主要研究的并不是法官事

实上如何做出裁判，而是他如何证立其裁判。不是原因，而首先是理由，才是法学的研究

对象。〔７４〕所以，即便目的考量是裁判的真实原因，也只有文义才是裁判的理由。

　　当然，目的思维也可能不仅停留于心理和原因的层面，而进入到理由和论证的层面。

此时它就成为目的论证或后果主义导向的论证，前文中的实践三段论就是其形式。这种情

况主要发生于文义与目的不相协调的情形中，它又可以分为两种场合： （１）文义不清晰、

目的论证帮助裁判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根据语义规则无法确定个案事实 ａ是否归属于法

律概念 Ｔ，即 ａ落入了 Ｔ的中立候选域，因此应否引发法律后果 ＯＲ不确定。此时，就需要

文义论据之外的其他论据 （如发生学论据、历史论据、体系论据等）介入，其中也包括目

的论据，法官就要进行目的解释的工作。但文义于此并非毫无作用，一方面，文义毕竟为

这种目的解释的活动划定了界限，超出文义框架外的 “解释”，如将否定候选域的对象拉入

概念之中，或是将肯定候选域的对象排除于概念之外，都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个案中目

的解释的结论可以沉淀为特定的法教义。尤其是，如果它成为通说，它对于后来审理同类

案件的法官而言就将构成既定的语义规则。此时，法官无需再去进行相同的目的论证工作，

而只需进行语义确认即可。（２）文义可以清晰涵摄个案或不涵摄个案，但目的论证要求超

越文义进行裁判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中，根据法律概念 Ｔ的清晰语义，个案事实 ａ可以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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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归为 Ｔ的肯定候选域或否定候选域，因此要求引发或不引发法律后果 ＯＲ。但在目的论
证中，为了追求目的 Ｚ而应当采取的措施 Ｍ却可能超越 Ｔ的语义：要么 Ｍ比 Ｔ的语义来得

宽 （ａ落入 Ｔ的否定候选域，但 Ｚ所要求的法律后果却同样是 ＯＲ），要么 Ｍ比 Ｔ的语义来

得窄 （ａ落入 Ｔ的肯定候选域，但 Ｚ所要求的法律后果却是﹁ＯＲ）。我们将前者称为文义的

包含不足，而将后者称为文义的过度包含。为了追求个案公正，应对包含不足的主要方法

是目的性扩张，而应对过度包含的主要方法是目的性限缩。有时，法官也可能会运用基于

一般法律原则的法律续造，即传统上称为 “反于法律的法律发现”活动。〔７５〕但无论采取何

种方法，都必须在论证中考虑文义及其价值的反制作用。法官受 “制定法的拘束”是裁判

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制定法的拘束首先就体现为制定法文义的拘束。当法官追问，在什么

样的个案中可以为了贯彻某些目的而作出逾越或违背制定法文义的判决时，他也必须超越

个案去思考，进行这种法的续造是否会违反权力分立的要求。法官在依循目的论证作出合

理和正确之裁判的同时，也必须尊重由文义所体现的立法者的权威 （民主原则、权力分立

与法安定性原则的要求）。这也体现在论证负担上：支持在规范文义范围内进行裁判者，只

需指明个案事实落入规范的肯定候选域即可，而支持依据目的论证进行反于文义的裁判者，

则需要证明存在着实质性的优势理由乃至重大的实质理由来进行法的续造。如果不能证立

这一点，就不得进行目的性的法的续造活动。就此而言，文义虽无法构成适用或不适用特

定法律后果的终局性理由，却对反对者施加了论证负担。

　　综上，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发挥着首要功能。首先，很多时候需要由解释者对法律

概念的语义进行确证或具体化；其次，特定法律概念是引发特定法律后果的前提，而不是

相反；最后，法律概念的语义构成目的论证的界限，有时也会对目的论证施加论证负担。

认为法律概念在法律推理中是可被对消的中项，完全由包含它们的法律规范来决定和穷尽

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结　语

　　法律概念对于法律体系和法学而言具有根本性，甚至要比法律规范更为根本。法理论

上的规范主义基于概念论上的唯名论，误解了概念以及法律概念的性质，贬低了它们在法

律推理中的作用。同时，它也没有看到，法律概念在语义层面之外尚具有其他功能，尤其

是认识论功能，及评价或证立的功能。这或许是规范性学科与纯描述性学科的最大不同。

在伦理学上，如果某个行为被评定为 “好”的，那么实施这一行为就是正当的。对于法学

而言也很类似，库普曼斯曾说， “如果生物学家将一头鲸鱼归类为哺乳动物，而不是一条

鱼，在事实的世界中这不会造成任何改变”，“但是，如果法学家将酒吧的一个高脚凳视为

动产，而非不动产，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在酒吧老板破产的案件中，对这个高脚凳享有权

利的不是作为抵押权人的银行，而是酿酒厂”。〔７６〕在这一意义上，法律概念始终是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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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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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论它们是来自日常语言还是专业语言。此外，即便是在语义的层面上，法理论上的

规范主义也只是承认概念具有指涉 （外延）这一特定的功能，而将语言表达的意义 （内涵）

排除在外，这是一种对于语言功能十分狭隘的理解。

　　总之，法理论上的规范主义颠倒了法律概念与法律规范的优先关系，因而是错误的。
概念是思维的重要工具，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也是进行法律思维和推理的根本环

节。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必须认真对待法律概念，这一切都离不开法理论的

精细研究与智力支持。中国法理学界需要改变聚焦于法律规范研究的现状，重新加强以法

律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结构为中心的一般法学说的研究。〔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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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一般认为，“一般法学说”研究的是先验的法律基本概念与基本结构，及其一般基础 （如功能、原则、结构、

方法等），属于法律和法学基本概念的分析理论 （参见刘幸义：《法律概念与体系结构》，台湾翰芦图书出版

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版，第９页）。


